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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2 年 6 月 23 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

《关于下达 2022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三

批）的通知》（川市监函〔2022〕357 号），批准由四川省

戒毒管理局牵头起草地方标准《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作规范》。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协作编制。 

（三）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家爱、刘一兵、赵举游、杨梁、

易晓霞、张灏、郑芳、贾良伦、魏传讯、黄朝怀、宁晓英、

傅强、张筱千、易志辉、王志波、邱兵、陈福明、石磊、刘

学灿、秦东升、杜河、蒲云华、晏长文、付益强、汤吉、张

群英、刘薇、范宇、岳立、芦燕、韩奕、朱利民、张笑、靳

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长期从事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的管理人员、技术指导人员以及从事标准化专业研究的

人员。主要起草人分工如下:  

起草人员姓名 项目分工 

安家爱 起草组组长,负责理论

基础研究,组织标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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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 

刘一兵、赵举游、杨梁 起草组副组长，协调、

参与项目调研、拟定工

作计划、参与标准编制 

易晓霞、张灏、郑芳、贾良伦、魏传讯、黄

朝怀、宁晓英、傅强、张筱千、易志辉、王

志波、邱兵、陈福明、石磊、刘学灿、秦东

升、杜河、蒲云华、晏长文、付益强、汤吉、

张群英、刘薇、范宇、岳立、芦燕、韩奕 

标准编制组组员，协调、

参与项目调研、标准框

架搭建、标准的具体编

制以及标准审查修改、

报批工作 

朱利民、张笑、靳娜 标准编制组组员，负责

标准相关资料收集、整

理以及标准研讨会、审

查会会议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标准立项后，为加强和推进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作规范标准编制工作，省戒毒管理局党委高度重视，

随即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就标准编制工作制定了工作方

案,明确了工作组人员组成、工作时间进度及具体任务分工

等。 

2、调研和资料收集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3月初，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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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渠道广泛收集与社戒社康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化文

件、政策文件、工作资料、各类文献等资料，实地调研眉山

思蒙镇、仁寿县、成都龙潭街道、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德阳

中江县、泸州叙永、凉山喜德、布托、昭觉、美姑等地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工作站），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

会等方式深入了解了各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模式、现

状、困难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和资料收集，获取了大

量的参考资料，为标准的制定做了充分准备。 

3、标准起草 

2023年 3月，在前期查阅资料和广泛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标准编制工作组梳理、归纳分析了相关资料，经过内部多次

研究和反复讨论，确定了标准编制的原则、框架结构和主要

内容，完成了标准草案的编写。 

2023年 4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先后召开四次内部讨论会，

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标准意见征求 

    2023 年 5 月-6 月，在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省

戒毒管理局网站上，将标准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同时

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向司法部、省禁毒委、省司法厅、市（州）

司法局、市（州）禁毒委、省内强戒所等相关单位发函，定

向征求意见。 

    5、送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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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7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按照征求意见进行进一步

讨论、分析和修改后，形成了标准送审稿，并提交四川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审查。 

    6、审查阶段 

    2023年 8 月 4 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在成

都召开了标准审查会，由全体与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

全面审查，并获得一致通过（见会议纪要）。 

    7、报批阶段 

2023 年 8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审查会提出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整理，形成了本标准的

报批稿，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从 2022 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公布的《2021 年中国毒品形

势报告》中反映出,受禁毒打击整治工作力度的加强,全国毒

品走私贩运和制毒物品流失问题得到遏制，毒品滥用规模和

涉毒犯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毒情形式呈现良好态势,强制

隔离戒毒收治人数递减，但涉及药物滥用的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人数规模依然较大，致使吸毒风险作用转至社区，给基层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治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四川作为在册吸毒人员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的省，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特征差异大，规模体量大，地域分布广，致

使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人员的需求递增，但目前我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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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人员来源多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为

主，人员专业素养普遍较弱，存在只知道要求，不知道内容；

只知道目标，不知道方法；只知道工作，不知道标准等情况。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作为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重要环

节，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中都明确赋予了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和协

助社区戒毒工作的重要职能，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

门，依法行政是法制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参与社会治

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担当，依托司法行政多年的戒毒工

作经验，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民警专业资源优势，指

导社区开展戒毒康复工作，对提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质量，

降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群体对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具

有明显的作用。但针对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目前全国乃至全省并没有相关的规范，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方

式及工作内容，因此，有必要制定统一规范的指导工作标准，

为全省工作的开展提供统一的方法。 

标准的制定不仅为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提供依据和方法，还将有效提升基层组织对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服务管理的能力水平，更有利于推动我省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规范化建设，帮助戒毒康复人员更好融入社会，

助推提升社区整体禁毒防毒意识。另外，标准的制定对于实

现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大禁毒、大戒毒、大矫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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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了统一性、协调性和实用性原则。 

（一）统一性 

该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守了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我省实际情况，在充分借鉴已有经验，经反复论证，在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确保内容准确一致。 

（二）协调性 

为实现标准整体协调的目的，该标准按照现行的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制。 

（三）实用性 

在语言表述上，尽可能采用通用的术语和词汇，以增强

标准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四、编制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与表述。 

五、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术语

和定义、工作原则、工作目标、工作流程、基本要求、工作

内容和成效评价共七大部分的内容。本文件适用于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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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二）术语和定义 

本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定义主要来源于禁毒

法第三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并依据实际工作内容进

行界定。 

“指导”定义来源于禁毒法和戒毒条例中对司法行政部

门职能的定位并根据我省司法行政部门协助和支持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的情况进行界定。 

   （三）工作原则 

本章主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性文件等，

按照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实际需求，提出

了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要遵循“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依法指导，技术支持；以人为本，关怀救助；协

同联动，无缝衔接”的原则。 

   （四）工作目标 

提出了依靠司法行政力量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应达到的目标要求以及在上级领导机构统筹下整合社会资

源力量后开展指导工作应实现的目标。 

   （五）工作流程 

按照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工作体系，

将工作划分为三级指导关系，第一级省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委员会负责全省指导工作的监督管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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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中心负责工作的协调保障，

第三级县（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负责工作的具体实

施。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包括了两种指导模

式。一种是过程指导，主要依托于现有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站开展的工作提出的合理性建议以及参与、协助工作站开

展的工作，包括：人员管控、困难帮扶和就业指导。另一种

是专业指导，主要依托于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强制隔离戒毒工

作累积的大量丰富的案例、经验形成的司法行政戒毒专业技

术力量，依靠司法行政的专业力量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提供包括专业培训、危机干预、戒毒宣传教育在内的专业技

术指导。通过这两种方式的指导，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能力的建设，并通过对指导工作成效的评估来进一步提升

司法行政指导工作的能力、水平。 

   （六）基本要求 

本章主要包括了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在机构设置、职责、工作场地以及人员方面的基本要求。 

1、机构 

对开展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工作体

系进行了规定，并对工作开展建立的体制机制、制定的配套

制度进行了要求。 

2、职责 

分别对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三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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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职能划分并明确了相关职能职责。 

3、场地 

对开展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场地以

及工作的设施设备进行了要求。 

4、人员 

对开展司法行政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在

数量、资质、人员素质等方面进行的要求。 

   （七）工作内容 

根据司法行政协助、支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实际，

指导内容主要包括：人员管控、困难帮扶、就业指导、危机

干预、专业培训、宣传教育。 

1、人员管控 

主要包括参与、协助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出所衔

接和相关管理工作并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提出合理

化管控建议，帮助降低复吸率等方面内容。 

2、困难帮扶 

主要包括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就学、就医提

供必要的支持，参与构建社会支持系统，消除社会歧视、化

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内容。 

3、就业指导 

主要包括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

就业帮扶，帮助社戒社康人员融入社会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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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机干预 

主要包括协助、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心理矫治、

涉毒群体心理辅导，为风险预警、精准施策提出合理化建议，

降低肇事肇祸风险等方面内容。 

5、专业培训 

主要包括协助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兼）职工作人

员以及禁毒志愿者的岗前以及继续教育专业化培训等方面

内容。 

6、宣传教育 

主要包括协助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参与禁毒教育基

地和禁毒志愿者队伍建设，健全禁毒预防教育体系等方面的

内容。 

  （八）成效评估 

1、评估原则 

提出了对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成效采取“全面

科学、公开公正、因势利导、简单易行”的原则。 

2、评估内容 

提出了从人员配置、机构机制建设、摸排管控工作、禁

吸戒毒工作、禁毒戒毒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指导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成效的评估要求。 

3、结果应用 

规定了成效评估结果的应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四

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国家禁毒委等部门

《关于加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扶持和救助服务工作的意见》

《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川禁毒办《关于加强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意见》、省戒毒局《关于加强衔接

帮扶推进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社会化延伸的指导意见》《关于

加强回访帮教工作的通知》《“爱之家”禁毒防艾法律服务

工作站工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同时标准的制定

还参考了安徽省和广东省出台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社会工

作服务规范》标准，本标准编制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工作

12

文件无任何抵触。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了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单

位对标准的要求、意见和建议，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对发挥司法行政系统专业优势、优化戒

毒环境，帮助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强化戒毒信念、巩固戒

治成效、科学提升操守保持率，降低复吸率，减少社会危害

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在本标准通过

审定后，尽快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